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實地工作（實習）規定 

91.10.22 九十一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92.02.26 九十一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9.01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3.02.17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3.06.23 九十二學年度第八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4.04.27 九十三學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4.10.11 九十四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5.03.01 九十四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6.06.27 九十五學年度第十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9.04.14 九十八學年度第九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12.12  一百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7.03 一百學年度第十五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11.19 102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06.30 103 學年度第 13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01.05 104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06.28 104 學年度第 1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02.19 107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實習目的 

社會學實地工作（實習）是希望學生能有機會能運用社會學去探索世界，將社會學

的理論與研究方法能夠運用在實際的社會上，以增進其專業技術跟專業精神。 

 

貳、實習的規劃：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實習的內容分為三個部分： 

實地工作（實習）I 在大三上學期學期中實習，為一學分課程；實地工作（實習）

II 於大三升大四暑假當中實習，為四學分課程；實地工作（實習）III 在大四上學期

學期中實習，為二學分課程。實地工作（實習）I、II 為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學生必

修的課程，必須要成績及格才可以申請畢業。 

其課程目標分述如下： 

1. 實地工作（實習）I：機構訪視及講演 

  協助學生對不同領域的實務機構能夠有初步的認識，激發學生對於社會學的 

運用，以及為後續實習課程之準備。 

2. 實地工作（實習）II：機構實習 

  提供學生於社會學相關的應用機構及團體內，從事實際的工作機會，培養學

生專業的工作倫理及社會學運用的機會，作為畢業後從事專業工作之基礎。 

3. 實地工作（實習）III：機構實習 

  提供學生學期間，於社會科學相關的應用機構及團體內，從事實際的工作機

會，培養學生進階專業的工作倫理及社會學運用的機會，作為畢業後從事專

業工作及考取社工師證照之基礎。 

 

 

 



一、實地工作（實習）I 

（一）課程目標： 

1. 使同學對於相關機構及社會學實務有進一步的瞭解，並瞭解實習時的倫理守

則。 

2. 協助同學選擇適合的暑期實習機構以做好到機構實習前的準備。 

3. 增進同學對於社會的瞭解跟關懷。 

4. 瞭解社會學跟實務工作的連結關係。 

 

（二）課程內容： 

本課程涵蓋專業人士演講、相關機構的參觀討論、助人技巧的練習、機構實習前

的準備、實習倫理等部分。 

 

（三）修習的時間及學分數： 

於大三上學期修習計一學分（2 小時）。 

 

（四）實習成績考評辦法： 

考評的項目包括專業人士演講心得報告，實習機構參觀的心得報告，及其他作業

及考試，各項所占的百分比由任課老師自行決定。 

 

二、實地工作（實習）II 

（一）實習目的： 

1. 提供學生對於課堂上所學有關於社會學的理論跟實務有應用及理論整合的機

會。 

2. 協助學生建立專業的態度，培養專業倫理及敬業的精神。 

3. 增強社會價值觀的確認，責任感培養以及人際關係的學習。 

4. 培養學生對於社會學未來應用，未來專業領域的認識與性向，以便日後就業

選擇之參考。 

5. 作為本系之終端學習課程。 

 

（二）實習修習的時間及學分數： 

於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實習，合計四學分，實習的時數不得少於 240 個小時，須在

同一個機構連續實習，原則上學生必須到機構實習六週，每週五日，每日八小時

來計算，惟實習機構有特殊需求，則不在此限。期間有請假者，應主動補足應實

習時數。 

 

（三）實習的資格： 



三年級升四年級的學生必須修完實地工作（實習）I 的課程並及格，始得參與實

地工作（實習）II。因故未修畢上列科目而欲逕參加實地工作（實習）II 者，須經

系務會議通過始得為之。 

 

（四）實習機構： 

實習機構之選擇以系上所公佈之機構為準，其餘的機構或單位須由本系認定後始

得前往實習，為貫徹實習的宗旨及學生合法的地位，本系得與實習機構訂定實習

合約，並應對實習機構的督導人員發予實習聘書，實習期間學校跟實習機構的聯

繫由指導老師及系上助教擔任。 

 

（五）實習成績考評辦法： 

1. 實習開始前應繳交實習計畫及個人履歷簡介乙份，以供實習機構參考評估，

決定是否接受該生實習。 

2. 實習結束後應繳交實習專題研究論文，作為評分依據。 

3. 實習的成績由實習機構督導及學校指導老師分別評分，並由指導老師綜合計

算成績。機構督導所打的分數佔總成績 40%，學校指導老師佔 60%。實習成

績達 70 分以上（含 70 分）及格。 

 

（六）實習的分發流程 

1. 實習公告： 

告知學生系上實習規定及作業程序，並發予「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校外實習手冊」（附件一），提供學生參考。 

2. 審查學生實習資格： 

本系專業實習資格為三年級升四年級的學生，必須修完實地工作（實習）I 的

課程成績及格，始得參與實地工作（實習）II。  

3. 學生自選機構及變更實習時間： 

系辦於每年 2 月底前，接受學生提出自選機構申請（參考附件二「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校外實習自選實習機構申請表」）、變更實習期間申請案

件，並召開系務會議討論及決定是否接受申請案。 

4. 學生意願調查： 

請學生填寫「學生專業實習機構意願調查表」（參考附件三之格式），並於規定

期限前交回系辦。 

5. 安排學生進行面試： 

(1) 在承辦人員彙整學生意願調查表後，請學生於面談前備齊機構所要求之履

歷表、自傳、實習計畫書等文件，與公文一併寄給實習機構。 

(2) 依據學生選填之實習工作與機構聯繫面試時間並公佈，告知學生於規定時

間與實習機構進行面試。 

(3) 面試完畢後，由承辦人員與機構洽詢面談結果，並進行彙整。 



6. 實習分發結果公佈： 

系辦彙整後，將依規定排定實習機構並公佈。 

7. 實習機構再分發作業： 

如因機構因素使學生無法至所公佈之機構實習，則由系辦協調該學生轉至其

他機構實習，並協助發文確認實習事宜。實習名單公佈後，則不接受學生因個

人因素所提出之再分發要求。 

8. 學校指導老師名單確認： 

學生實習機構確認後，系辦安排會議，由該學期指導老師們協調其指導機構，

並進行公告。 

9. 實習期間輔導：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若有工作上的任何問題，如工作適應、工作溝通、協調、

交通及住宿問題等，均可向學校指導老師反應尋求協助。若工作情況不良時，

則可經由學生、指導老師及機構督導人員三方共同討論，以尋求解決之道。指

導老師則視需要訪問機構，以了解學生工作情況，並予以必要之協助。若有重

大之情事，則提送系務會議討論。 

10. 繳交實習專題研究論文： 

參與校外實習學生須於開學後二個月內將實習報告繳交予指導老師評閱。 

11. 實習成績評定： 

(1) 依第五項實習成績考評辦法辦理。 

(2) 承辦人員催收並彙整廠商寄回之「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實習成績

評分表」（附件四）。 

12. 成效檢討： 

專業實習結束後，發予實習機構「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專業實習機

構問卷調查表」（附件五），發予學生「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專業實習

自我評鑑調查表」（附件六）。問卷由承辦人員回收整理後，在系務會議中提出

作為改善的依據，並對問卷所提出之建議做檢討。 

 

（七）實習分發之標準 

依學生所填之實習志願表為分發依據，當機構名額有限而有過多學生申請相同實

習機構時，則以該生大三實地工作（實習）I 成績為主要依據，並得由學生提出

與該機構實習相關課程之成績，做為參考。 

 

（八）實習機構分類 

1. 政府相關部門 

2. 民間社會福利機構 

3. 非政府／非營利機構 

4. 社會企業 

5. 其他經系審核通過之單位 

 



（九）實習職責 

1. 機構的職責 

(1) 與實習學生共同擬定實習方案，以達到教育學生的目的。 

(2) 選派機構督導，以指導學生。 

(3) 機構盡可能提供適當的環境給學生。 

(4) 機構應配合學習進度，提供適當實務工作機會。 

(5) 參與評估學生實習的進展情形，並定期督導學生檢討實習得失。 

(6) 學生若有實習困難發生時，機構有責任通知學系。 

(7) 機構若有不適合學生實習的情形發生時，應主動與本系聯絡。 

 

2. 本系的職責 

(1) 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興趣，選擇適合於自己的實習方向。 

(2) 協助學生認識機構的工作性質及環境，並提供學生相關資料。 

(3) 協助學生規劃實習方案。 

(4) 協助機構瞭解本系安排實習的作業課程。 

(5) 本系與機構之間應定期或不定期舉行討論會，以評估學生在機構內之實習

情形。 

(6) 學校指導老師應定期督導學生並至機構訪視。 

(7) 瞭解機構實習運作情形，並決定機構是否適合學生繼續實習。 

(8) 本系應於學生實習期間致送機構督導聘函及謝函。 

(9) 本系可視系上經濟情況，酌予補助學生實習期間之意外保險。 

(10)學系確定實習機構後，即須將本實習辦法及學生實習計劃書函寄機構，讓

機構瞭解學系安排實習之作業過程。機構可就實習計劃內容與學校交換意

見，了解彼此的期待與需要。 

(11)實習期間，指導老師應配合機構要求，參與學生實習研討會。實習結束前，

視實際需要舉辦個案研討會。 

 

3. 學生的職責 

(1) 自行負責往返機構之交通及食宿。 

(2) 應讓學校指導老師及機構督導瞭解學生的實習情形及所遭遇的困難。 

(3) 完成本系及機構規定之實習時數及作業。 

(4) 參與學校指導所召開的督導會議。 

(5) 實習結束後，學生應完成機構所要求的工作紀錄與移交事項。 

(6) 依機構規定時間實習。 

(7) 不得遲到、早退及無故缺席，有事須事先請假，並視實際需要補足時數。 

(8) 儀容應整潔樸素，不得著奇裝異服及縱聲喧嘩，至機構如需要應換穿工作

服。 

(9) 對於案主資料應絕對保密。 



(10)不得收受機構或案主之任何餽贈，及領取工作上的酬勞。 

(11)待人應親切坦誠，對工作應熱忱盡責。 

(12)應遵守機構規定，不得從事任何有損機構、學校名譽及權益之事。 

(13)接受機構督導及工作人員之指導，及任何工作上的指派。 

(14)若違反上述實習手則者，依相關規定懲處。 

 

三、實地工作（實習）III 

（一）實習目的： 

1. 提供學生具備報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師考試資格的機會。 

2. 培養學生社會學進階應用，增加專業能力，活用社會技能。 

 

（二）實習修習的時間及學分數： 

於大四上學期間實習，合計二學分，實習的時數不得少於 160 個小時，須在同一

個機構連續實習，如期間有請假者，應主動補足應實習時數。 

 

（三）實習的資格： 

學生必須修完實地工作（實習）I 及實地工作（實習）II 的課程，始得參與實地工

作（實習）III。學生不得以修習實習 III 取代實習 II。 

 

（四）實習機構資格條件： 

實習機構之選擇應聘有專職社會工作師或具社工專業背景之專職社會工作相關

人員乙名以上，且具備實習制度之下列各類組織： 

1. 公立社會福利、勞工、司法、衛生機關（構）。 

2. 經立案之民間社會福利、勞工、司法、衛生機關（構）。 

3. 經立案之團體（以章程中之宗旨或任務含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規定者為

主）。 

4. 公立及私立各大專院校、中學、小學。 

5. 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其他機構。 

6. 開學前須選定機構，且實習單位不得與暑期實習單位相同。 

 

（五）實習督導資格條件： 

社會工作師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工師考試應試資格之社會工

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應有 2 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每位符合資格之機構實習督導，其督導之學生以 4 名為限。方案實習督導之人數

以 15 名為限。 

 

（六）實習分發程序： 



實地工作（實習）III 機構之選擇以學生自選機構為準，學生應於第一階段選課後

通知系上其自選機構名單，由本系認定後始得前往實習；學生無自選機構者，由

本系聯繫合作機構接受意願。本系得與實習機構訂定實習合約暨其他相關事宜，

本系並應對實習機構的督導人員發予實習聘書，實習期間學校跟實習機構的聯繫

由該實習課程任課老師及系上助教擔任。 

 

（七）實習成績考評辦法： 

實習的成績由實習機構督導及任課老師分別評分，並由任課老師綜合計算成績。

機構督導所打的分數佔總成績 40%，任課老師佔 60%。機構督導的評分標準包括

實習態度及專業精神 40%，專業知識及技術的運用 30%，實習紀錄及報告佔 30%；

任課老師評分標準包括實習出缺勤狀況 10%，實習機構性質及督導評鑑 20%，專

題寫作報告或實習心得報告 70%。實習成績達 70 分以上（含 70 分）及格。 

 

（八）實習職責 

同實地工作（實習）II 所列。 

 

 

 

附件： 

1.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校外實習手冊。 

2.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校外實習自選實習機構申請表。 

3. 學生專業實習機構意願調查表。 

4.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實習成績評分表。 

5.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專業實習機構問卷調查表。 

6.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專業實習自我評鑑調查表。 


